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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1-030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设子公司的名称：长沙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暂定，最终以工商

注册为准）。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风险提示： 

1、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全资子公司尚未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名称、

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信息最终尚需取得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3、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但所涉建设项目的土

地面积、建设周期、业务开展尚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经

营风险、政策风险和投资后未达预期收益等风险。 

4、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战略规划，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拟与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东鹏饮料华中区域总部及

生产基地项目入园协议书》，投资项目名称为“东鹏饮料华中区域总部及生产基

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为此，公司拟在长沙市开福区注册设立长沙东

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暂定，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长沙公司”），

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专项负责推进、实施所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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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 7月 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不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仅需报当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注册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

登记内容为准。 

（四）本次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投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拟公司名称：长沙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暂定，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刘美丽 

4.经营范围：瓶（罐）装饮用水制造;保健食品制造;保健食品批发(具体经

营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准);保健食品零售(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经营

许可证》为准);酒精制造;白酒制造;啤酒制造;黄酒制造;葡萄酒制造;其他酒制

造;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

制造;精制茶加工;道路货物运输;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销售本公司生

产的产品；房屋租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

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上述事宜均以当地工商部门核准的最终批复为准。 

5.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6.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出资方式：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占子公司股权的 100% 

三、有关投资项目概要 

（一）项目名称：东鹏饮料华中区域总部及生产基地 

（二）项目选址：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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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需要用地：146.9亩（以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最终实际测绘

确定并批准的红线面积为准） 

（四）项目投资方：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60,000万元 

（六）建设内容：主要建设东鹏饮料华中区域总部生产基地，配备 6条自动

化智能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主要生产“东鹏特饮”等产品。根据公司战略布

局需要，汇集东鹏饮料集团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的总部办公、产品生产、

销售等职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由于该全资子公司未来负责实施的项目建设尚需较长的时间周期，同时考

虑到项目建成后的市场开拓、生产线达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短期内本事项涉及

的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实质的影响，预计对公司本年度以及 2022年度

的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本次拟投资设立的子公司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影响公司

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不会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子公司成立后，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拟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尚需市场监管部门注册批准，所涉项目建设周期、

业务开展尚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政策风险和投资后未

达预期收益等风险。 

公司将在对风险因素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

险管控，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监督管理，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29日 


